
親愛的郵政金融卡(含 VISA金融卡)持卡人，您好： 

茲修訂本公司郵政金融卡雲支付服務特別約定條款，修訂對照如下表，如您有異

議得於變更事項生效前辦理終止契約，如未於生效日前表示異議，即視同承認及

適用本公司之修正條文。 

 

郵政金融卡雲支付服務特別約定條款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台灣行動支付」APP

註冊 

一、 本服務支援 Android 5.0

以上或 iOS10.0 以上版本

之手機，感應支付適用具

NFC 功能之 Android 手

機，掃碼支付適用具照相

功能之手機。 

二、 郵政金融卡或郵政 VISA

金融卡持卡人（以下簡稱

申請人）以手機自行下載

安裝並註冊由臺灣行動支

付公司提供的「台灣行動

支付」APP 及設定一組 6

至 8 位數之「台灣行動支

付」APP會員帳號及密碼。 

第二條 (略) 

第三條 (略) 

第四條 重新安裝/註冊「台灣

行動支付」APP 

一、 申請人自手機移除已註冊

之「台灣行動支付」APP

後，又重新下載安裝「台

灣行動支付」APP，當開啟

「台灣行動支付」APP 得

採下列任一方式申請下載

第一條 「台灣行動支付」APP

註冊 

一、 本服務支援 Android 5.0

以上或 iOS10.0 以上版本

之手機，感應支付適用具

NFC 功能之 Android 手

機，掃碼支付適用具照相

功能之手機。 

二、 郵政金融卡或郵政 VISA

金融卡持卡人（以下簡稱

申請人）以手機自行下載

安裝並註冊由臺灣行動支

付公司提供的「台灣行動

支付」APP 及設定一組 6

至 8 位數之「台灣行動支

付」APP密碼。 

第二條 (略) 

第三條 (略) 

第四條 重新安裝/註冊「台灣

行動支付」APP 

一、 申請人自手機移除已註冊

之「台灣行動支付」APP

後，又重新下載安裝「台

灣行動支付」APP，當開啟

「台灣行動支付」APP 得

採下列任一方式申請下載

 



金融卡雲支付：  

(一) 選擇輸入原「台灣行

動支付」APP 已註冊

之會員帳號及密碼，

經驗證密碼正確後，

執行「重新下載」流

程。 

(二) 選擇以「註冊」登入

（「台灣行動支付」

APP 密碼連續錯 3 次

或忘記密碼時），則須

重新註冊「台灣行動

支付」APP 及設定新

「台灣行動支付」APP

密碼，註冊成功後再

執行「新增卡片」作

業。 

二、 申請人更換手機並下載安

裝「台灣行動支付」APP，

當開啟「台灣行動支付」

APP 時須重新註冊及設定

新密碼，再續辦卡片申請

及下載。惟續辦前無須先

終止舊有手機上已綁定註

冊之金融卡雲支付，僅需

輸入原「台灣行動支付」

APP 已註冊之會員帳號及

密碼，經驗證密碼正確

後，執行「重新下載」流

程。 

第五條 (略) 

第六條 (略) 

第七條 契約雙方之基本義務 

金融卡雲支付：  

(一) 選擇輸入原「台灣行

動支付」APP 密碼，

經驗證密碼正確後，

執行「重新下載」流

程。 

(二) 選擇以「註冊」登入

（「台灣行動支付」

APP 密碼連續錯 3 次

或忘記密碼時），則須

重新註冊「台灣行動

支付」APP 及設定新

「台灣行動支付」APP

密碼，註冊成功後再

執行「新增卡片」作

業。 

二、 申請人更換手機並下載安

裝「台灣行動支付」APP，

當開啟「台灣行動支付」

APP 時須重新註冊及設定

新密碼，再續辦卡片申請

及下載。惟續辦前須先終

止舊有手機上已註冊之金

融卡雲支付。 

第五條 (略) 

第六條 (略) 

第七條 契約雙方之基本義務 

一、 (略) 

二、 (略) 

三、 倘申請人的個人資料(如

手機門號、E-mail 等)變

更時，請務必臨櫃或使用

貴公司網路 ATM 或網路郵



一、 (略) 

二、 (略) 

三、 倘申請人的個人資料(如

手機門號、E-mail 等)變

更時，請務必臨櫃或使用

貴公司網路 ATM 或網路郵

局(須搭配郵保鑣)辦理帳

戶基本資料變更。申請人

於「台灣行動支付」APP

異動之個人資料非為貴公

司寄送對帳單及消費簡訊

之依據。。 

 

 

局(須搭配郵保鑣)辦理帳

戶基本資料變更。申請人

於「台灣行動支付」APP

異動之個人資料非為貴公

司寄送對帳單及消費簡訊

之依據。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敬啟 


